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社指〔2023〕109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国有企业
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

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：

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老

工伤人员等纳入统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13〕73

号）、《关于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和市州县属关闭破产国有企业

基本养老保险及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有关问题的

会议纪要》（湘府阅〔2013〕72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

现下达2023年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省级

补助资金 3125 万元，请列 2023 年政府收支分类支出功能科目

“2082702 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”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

类科目列“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”，部门预算支出经

济分类科目列“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”。

此次拨付的资金直接拨入省本级工伤保险基金财政专户（单

位代码：998110）。请你单位根据各地人员待遇支出进度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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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拨付各统筹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，并切实加强资金监管，确

保专款专用和待遇及时支付，发挥资金效益。

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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